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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至 2023 年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建材集团」）、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凯盛科

技集团」）及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中国建材财务公

司」）签署 2021-2023 年三年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持续关

联交易」）。 

 持续关联交易及其预计年度上限、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和其执

行，须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凯盛科技集团、中国建材财务公司等

关联方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合理原则，不

会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持续

关联交易基于满足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的

目的，本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本公司

的独立性。 

 于临时股东大会上，关联股东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洛玻集团」）、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蚌埠院」）、凯盛科技集团、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华光集团」）、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国

际工程」）需回避表决。 

一、持续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持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于 2020 年 12 月 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本公

司签订七项 2021-2023 年三年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其预计年度

上限事项进行了审议。参会董事 11 名，关联董事张冲先生、谢军先

生、陈勇先生、任红灿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7名董事全部同意，本次

持续关联交易事项获得通过。董事会批准授权一名执行董事签署了七

项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于事前已审阅了本次持续关联交易事项议案及

相关资料，并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充分沟通，同意本次持续关联交易

事项并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中国建材集团、凯盛科技集团、中国建材财务公司

订立未来三年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其子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和发展项目建设的需要，相关框架协议定价政策公平合

理，且在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执行，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本次持续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

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审议认为：本次会议审议的未来三年

持续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可预计发展项

目所需，所形成的关联交易是必要、合法的经济行为，有关交易以自

愿、公平、合理为原则，协议定价政策合法公允。交易合作关联方具

备良好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有助于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的持续开展，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上述持续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

股东洛玻集团、蚌埠院、凯盛科技集团、华光集团、国际工程于临时



 

股东大会上将回避表决。 

（二）以往三年持续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于 2018 年 1 月 24日，本公司与有关关联方签订了 2018-2020 年

三年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协议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止。

以往三年持续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1） 《玻璃产品买卖框架协议》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向中国建材集团及其

附属公司销售超薄玻

璃、光伏玻璃及玻璃深

加工等产品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预计上限金额 36,362 45,257 49,069 

实际交易金额 12,089 16,124 13,100 

（2） 《产品买卖框架协议》 

凯盛科技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向本公司附属

公司提供浮法玻璃、玻

璃包装木箱及制品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预计上限金额 2,882 3,642 3,642 

实际交易金额 818 484 692 

（3） 《原材料销售框架协议》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向本公司附属

公司供应纯碱、硅砂等

大宗原材料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预计上限金额 34,737 57,137 58,023 

实际交易金额 15,119 24,218 14239 

（4） 《技术服务框架协议》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向本公司附属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公司提供技术服务 

预计上限金额 2,400 2,400 2,000 

实际交易金额 981 225 240 

（5） 《工程设备采购安装框架协议》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向本公司附属

公司提供工程设备、材

料设施、土建等所需的

工程设备材料、施工及

安装服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预计上限金额 113,700 110,500 68,500 

实际交易金额 3,491 20,729 17,009 

（6） 《备品备件买卖框架协议》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为本公司附属

公司提供生产设备更

新及维护的备品备件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预计上限金额 2,200 2,529 2,273 

实际交易金额 545 655 1,864 

（三）2021-2023年三年持续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 《玻璃产品买卖框架协议》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销售超薄玻

璃、光伏玻璃、设施农业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产品等，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三个年度的预计上限金额如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预计上限金额 71,000 81,000 87,000 

有关预计上限金额，根据以下主要因素确定： 

（1）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过往三年的历史交易金额； 

（2）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对玻璃产品需求的预期增长； 



 

（3）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2022年及 2023 年产能的预期增长。 

（4）玻璃产品历史交易及有关产品现行市场的估计价格。 

2. 《原材料买卖框架协议》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向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供应纯碱、硅

砂等大宗原材料，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的预计上限金

额如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预计上限金额 60,100 80,000 86,000 

有关预计上限金额，根据以下主要因素确定： 

（1）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历史交易金额； 

（2）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研发及生产新产品对高质量原材料的

预计需求； 

（3）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2022年及 2023 年新增产能对主要原

材料的预计增长。 

（4）参考相同或者类似原材料平均市场价后的预期单价。 

3. 《技术服务框架协议》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向本公司附属公司提供技术服务，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三个年度的预计上限金额如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预计上限金额 4,600 1,800 1,700 

有关预计上限金额，根据以下主要因素确定： 

（1）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历史交易金额。 

（2）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未来新发展项目的设计勘察、可研报

告编制、项目监管等预期费用； 

（3）2021 年至 2023 年本公司附属公司生产线、生产设备的预

计技术维修费用； 



 

（4）参考历史交易及提供相同或者类似服务的现行市场价格等。 

4. 《工程施工设备采购安装框架协议》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向本公司附属公司提供工程设备材

料、建筑施工及设备安装等，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的

预计上限金额如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预计上限金额 230,000 150,000 200,000 

有关预计上限金额，根据以下主要因素确定： 

（1）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历史交易之设备材料、建设服务及安

装服务的价格及费用； 

（2）本公司附属公司 2021 年至 2023年期间新发展项目及技改

项目的陆续实施； 

（3）未来项目建设工程及安装工程的所预计设备材料、建设服

务及安装服务的需求及复杂程度等。 

5. 《备品备件买卖框架协议》 

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为本公司附属公司提供备品备件，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三个年度的预计上限金额如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预计上限金额 3,800 4,200 4,800 

有关预计上限金额，根据以下主要因素确定： 

（1）生产设备及备品备件的历史售价及耗用量； 

（2）现有生产线 2021 年至 2023 年期间备品备件维修与更新的

预计需求； 

（3）本公司附属公司于 2021 年至 2023 年拟建设项目的生产设

备及备品备件消耗量预计增加； 

（4）本公司附属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的历史交易及相同或类似



 

备品备件现行市价的估计平均价格。 

6. 《产品买卖框架协议》 

凯盛科技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向本公司附属公司供应浮法玻璃产

品和包装箱，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三个年度的预计上限金额如

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预计上限金额 56,100 74,000 92,000 

有关预计上限金额，根据以下主要因素确定： 

（1）本公司附属公司的历史交易数据； 

（2）本公司附属公司 2021 年至 2023年期间新建项目投产后对

浮法玻璃产品及包装材料需求的预计大幅增长； 

（3）参考历史交易及相同或类似玻璃产品及包装箱产品的当前

市场价格的估计价格。 

7.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中国建材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提供存款、贷款及其他

金融服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的预计上限金额如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止年度（万元） 

存款服务－ 

预计上限金额 
50,000 60,000 70,000 

贷款服务－ 

预计上限金额 
55,000 65,000 75,000 

其他金融服务－ 

预计上限金额 
1,000 1,500 2,000 

有关预计上限金额，根据以下主要因素确定： 

（1）截至本年度末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预期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余额。 

（2）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业务经营的需要及为长远发展提供资金



 

支持和畅通融资需求； 

（3）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财务状况及中国建材财务公司提供的

存款及贷款预期利率。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一：中国建材集团，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本公司

34.91%股份 

法定代表人：周育先 

注册资本：1713614.628692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及其相关配套原辅材料的生产制造及生产技

术、装备的研究开发销售；新型建筑材料体系成套房屋的设计、销售、

施工；装饰材料的销售；房屋工程的设计、施工；仓储；建筑材料及

相关领域的投资、资产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

会展服务；矿产品的加工及销售；以新型建筑材料为主的房地产经营

业务和主兼营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号国海广场 2 号楼（B座） 

关联方二：凯盛科技集团，公司股东，直接和间接控制本公司

34.84%股份。 

法定代表人：彭寿 

注册资本：人民币 472512.9793万元 

主营业务：建筑材料及轻工成套设备的研制、销售；轻工新技术

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工程设计、咨询。招

标代理业务；绿色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和生产；绿色能源项目的

咨询、设计、节能评估和建设工程总承包；新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转让、咨询、服务，新能源及节能产品开发、推广应用、安装；太阳

能建筑一体化等房屋构件、集成房屋、新型房屋的技术开发、生产、

组装、销售及安装。玻璃及原材料、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

玻璃产品的深加工、制造、销售；非金属矿资源及制品的加工销售；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咨询、物化分析、热工测定；建材、煤矿、电



 

力、化工、冶金、市政工程机电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号 

关联方三：中国建材财务公司，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

的附属公司。 

法定代表人：詹艳景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

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

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

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

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

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

投资（固定收益类）。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 2 号楼 9 层 

三、2021-2023 年三年持续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玻璃产品买卖框架协议》 

（1）协议双方： 

供应方：本公司 

购买方：中国建材集团 

（2）交易内容 

供应方所供应货物，为供应方生产之玻璃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超

薄玻璃、光伏玻璃、设施农业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产品等。 

供应方同意根据购买方所报的产品品种、规格、数量等定单实施

生产，向购买方提供所需玻璃产品。双方产品买卖详细内容在本协议

范围内另行签署买卖合同，该买卖合同、定单为本协议组成部分。 

（3）定价原则与支付 

作为一般原则，双方应按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业务过程中本着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磋商后，按照交易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价格。 



 

供应方订立的产品价格将不低于供应方向独方第三方提供相同

或类似产品的价格。 

一般情况下，在双方签署买卖合同时，双方均应当按照公平和合

理原则约定付款期限，而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则购买方付款交货或双

方约定其他方式。 

（4）协议的生效条件与有效期 

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于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独立

股东审议批准后生效。 

本协议的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为止。 

2. 《原材料买卖框架协议》 

（1）协议双方： 

供应方：中国建材集团 

购买方：本公司 

（2）交易内容 

供应方所供应的原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硅砂、纯碱等原材料。供

应方根据购买方所报的生产所需硅砂、纯碱等原材料购买计划组织生

产或采购，向购买方供应所需原材料，购买计划为本协议组成部分。 

为明确起见，双方可能就某一项产品按照本协议项下的条款再签

订补充协议或其它确认文件，此类补充协议或确认文件为本协议组成

部份。 

（3）定价原则与支付 

作为一般原则，双方应按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业务过程中本着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磋商后，按照交易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价格。 

供应方订定的产品价格将不高于供应方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

或类似产品的价格。 

购买方采购的产品价格将不高于购买方向独立第三方采购相同

或类似产品的价格。 

一般情况下，在双方签署买卖合同时，双方均应当按照公平和合



 

理原则约定付款期限，而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则当月货款应次月结清。 

（4）协议的生效条件与有效期 

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于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独立

股东审议批准后生效。 

本协议的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为止。 

3. 《技术服务框架协议》 

（1）协议双方： 

提供方：中国建材集团  

接受方：本公司 

（2）交易内容 

提供方同意向接受方提供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工程项目可

行性方案、可研报告编制；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施工；环保设

施的方案设计及组织实施；窑炉及主要设备的维修方案及组织实施；

云服务、项目软件开发、应用及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检测、

认证服务；环境影响评价方案设计、报告编制、概预算报告编制等；

对因重大意外生产事故，帮助组织恢复生产等。 

双方可就某一项技术服务按照本协议项下的条款再签订具体的

设计合同、施工合同、技术服务协议、补充协议或其它确认文件等，

此类合同、协议或确认文件为本协议组成部份。 

（3）定价原则与支付 

作为一般原则，双方应按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业务过程中本着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平等磋商。如果有国家定价，按照国家定价确

定价格；如当时并无适用的国家定价，则考虑的主要因素为接受方所

在地或附近地区的第三方提供相同或类似技术服务的公平价格后，以

交易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价格。 

提供方收取的技术服务费用将不高于提供方向独立第三方提供

同类或相同技术服务的费用。 

接受方支付的技术服务费用将不高于接受方向独立第三方采购



 

同类或相同技术服务的费用。 

一般情况下，在双方签署具体技术服务合同时，双方均应当按照

公平合理原则及服务内容约定付费期限。 

（4）协议的生效条件与有效期 

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于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独立

股东审议批准后生效。 

本协议的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为止。 

4. 《工程施工设备采购安装框架协议》 

（1）协议双方： 

供应方：中国建材集团  

购买方：本公司 

（2）交易内容 

供应方同意根据购买方工程项目所需设备、材料、设施、土建等

（以下统称“ 工程 设备 材料”）购买计划、项目规划和施工计划、

图纸等，双方确定材料、设备、设施采购清单，向购买方提供所需工

程设备材料、施工及安装等，采购清单为本协议组成部分。 

为明确起见，双方可能就某一项工程项目按照本协议项下的条款

再签订补充协议或其它确认文件，此类补充协议或确认文件为本组成

本协议部份。 

（3）定价原则与支付 

作为一般原则，双方应按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业务过程中本着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磋商后，按照交易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价格。 

供应方收取的工程设备材料及安装价格将不高于供应方向独立

第三方提供同类或相同工程设备材料及安装所收取的价格。 

购买方采购的工程设备材料及安装价格将不高于购买方向独立

第三方采购同类或相同工程设备材料及安装所收取的价格。 

一般情况下，在双方签署买卖协议时，双方均应当按照公平和合

理原则及工程项目的需要，约定付款期限。 



 

（4）协议的生效条件与有效期 

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于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独立

股东审议批准后生效。 

本协议的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为止。 

5. 《备品备件买卖框架协议》 

（1）协议双方： 

供应方：中国建材集团  

购买方：本公司 

（2）交易内容 

购买方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向供应方购买备品备件，包括但不限

于压延机、冷端设备、打孔机、镀膜机、机械手、铁托盘/玻璃架、

电器元器件等各类备品备件，有关销售合同为本协议组成部分。 

（3）定价原则与支付 

作为一般原则，双方应按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业务过程中本着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磋商后，按照交易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价格。 

供应方订定的备品备件价格将不高于供应方向独立第三方提供

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价格。 

购买方采购的备品备件价格将不高于购买方向独立第三方采购

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价格。 

一般情况下，在双方签署买卖合同时，双方均应当按照公平和合

理原则约定付款期限，而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则当月货款应次月结清。 

（4）协议的生效条件与有效期 

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于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独立

股东审议批准后生效。 

本协议的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为止。 

6. 《产品买卖框架协议》 

（1）协议双方： 

供应方：凯盛科技集团 



 

接受方：本公司 

（2）交易内容 

供应方所供应产品，为供应方所生产之浮法玻璃和包装箱等。包

括但不限于：浮法玻璃、胶合板包装箱、木制包装箱等。 

玻璃产品，供应方同意根据购买方所报的产品品种、规格、数量

等定单实施生产，向购买方提供所需产品；包装箱，供应方同意根据

购买方所报的包装箱类别、尺寸、图纸等实施生产，向购买方提供所

需产品。 

双方产品买卖详细内容在本协议范围内另行签署买卖合同，该买

卖合同、定单、图纸等为本合同组成部分。 

（3）定价原则与支付 

作为一般原则，双方应按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业务过程中本着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磋商后，按照交易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价格。 

供应方定立的产品价格将不高于供应方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

或类似产品的价格。 

购买方采购的产品价格将不高于购买方向独立第三方采购相同

或类似产品的价格。 

一般情况下，在双方签署买卖合同时，双方均应当按照公平和合

理原则约定付款期限。而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则当月货款应次月结清。 

（4）协议的生效条件与有效期 

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于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独立

股东审议批准后生效。 

本协议的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为止。 

7.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1）协议双方 

提供方：中国建材财务公司 

接受方：本公司 

（2）交易内容 



 

提供方向接受方提供存款服务、贷款服务及其他金融服务。 

（3）定价原则 

存款业务：存款利率应不得低于：(i)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品种

存款基准利率；(ii)同期同等条件下提供方支付予中国建材集团除本

公司之外的其他成员公司同类存款的利率；及(iii)同期同等条件下

中国一般商业银行及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就同类存款向甲方集团提

供的利率。 

贷款服务：贷款利率应不得高于：(i)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品种

贷款基准利率；(ii)同期同等条件下乙方就类似贷款向中国建材集团

除甲方集团之外其他成员公司收取的利率；及(iii)同期同等条件下

中国一般商业银行及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就类似贷款向甲方集团收

取的利率。 

其他金融服务：提供金融服务费用应不得高于：(i)同期同等条

件下提供方就同类金融服务向中国建材集团除本公司之外其他成员

公司收取之费用；及(ii)同期同等条件下中国一般商业银行及中国股

份制商业银行就同类金融服务向本公司收取之费用。 

（4）协议的生效条件与有效期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并于本公司临时

股东大会独立股东审议批准后生效。 

本协议的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为止。 

四、本次持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公司 2018－2020 年持续交易框架协议将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为了满足公司未来三年日常生产经营、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保证工程项目建设及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等需

要，本公司续签及新签有关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新订立的未来三

年持续关连交易框架协议，主要考虑未来三年公司生产规模扩大及业

务拓展需求，维护供应链、生产链稳定，以确保持续获得原材料、产

品和技术服务、满足新建、改建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及获得更有利、更 



 

多样化和更灵活的金融服务。有关持续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开、公平、

合理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1 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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